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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刚果（金）钴铜矿采购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金川集团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川国际” ）下属公司金川如瓦西公司（以下简称“如瓦西” ）就穆松尼迪拉拉西矿体

合作事宜签订了框架协议。

一、合作背景

公司已在科卢韦齐地区投资建设了年产10000吨铜、3500吨钴的综合利用项目，金川如瓦

西公司穆松尼项目隶属于金川集团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位于刚果(金)科卢韦齐地区，距离公

司刚果（金）的冶炼厂直线距离约10公里。穆松尼项目迪拉拉西矿体矿石以氧化铜钴矿为主，

与公司刚果冶炼厂需求原料类型相符合。 根据此基础，双方达成针对迪拉拉西矿体氧化钴铜

矿资源的合作共识，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深化区域资源互补性合作，加快整合产业资本与

金融资本。

二、合作目的

公司一直致力于刚果（金）的钴矿资源项目的收购、长期租赁。 本次与金川国际旗下刚

果矿山合作，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公司钴材料业务的原料保障，进一步扩大公司钴铜资源储备

和业务规模。

三、合作方案

1、如瓦西加速推进穆松尼项目迪拉拉西矿体的勘探及开发并提供完整储量报告。

2、公司在收到如瓦西提供穆松尼项目迪拉拉西矿体完整储量报告，并确认氧化铜钴矿

储量不小于200万吨(矿石品位约为钴0.7%，铜3%)后，双方签署包销协议，对穆松尼项目迪拉

拉西矿体进行整体包销。

3、双方签署本协议后盛屯矿业支付50万美元定金。 等到1、2两步骤完成后根据包销协议

盛屯矿业支付950万美元预付款。

4、如瓦西矿业在收到公司950万美元预付款后，如瓦西将要履行与公司签署的包销协议

将穆松尼项目迪拉拉西矿体所产的矿产品中适宜对外出售的部分按照双方协商价格全部供

给公司刚果（金）铜钴冶炼厂。

公司将根据最新情况及时公告本事项进展， 包括穆松尼项目迪拉拉西矿体整体储量情

况等。

四、本框架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从2016年开始布局钴材料业务，钴材料业务发展迅猛，成为公司利润的主要增长点。

随着公司年产10000吨铜、3500吨钴的综合利用项目即将建设完成，以及公司发行股份收购珠

海科立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逐步推进，公司钴材料业务体系进一步得到了完善。 在公司既定

战略指导下，以及公司地质勘查团队的努力下，公司进一步推动在刚果（金）的钴矿资源项目

的收购、长期租赁。

本协议的签订，是公司钴矿原料业务上的重要进展，为公司刚果（金）冶炼厂提供了充足

的原料保障，为其进一步扩产至30000吨铜、8000吨钴的整体生产规模奠定了基础。 本次合作

进一步提升了公司对刚果（金）上游钴矿资源的控制能力。 以本框架协议为契机，公司将与

金川国际进一步展开多方面合作，为公司进一步获取刚果（金）的铜钴资源迈开了坚实的一

步。

五、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中合作方案的推进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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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A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扣税前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

扣税后派发现金红利：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40元 （暂不扣缴所得税）； 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 （含机构投资

者），每股派发税前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

境外投资者（QFII）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税后）；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

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6元（税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8/23 － 2018/8/24 2018/8/2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2018年6月

26日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登载于2018年6月27日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网站（http://www.cs.ecitic.com），以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A股分红派息发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本公司H股股东的分红派息事宜不适用本公告， 其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8年5月9日、

2018年6月26日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及公司

网站（http://www.cs.ecitic.com）发布的公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2,116,908,4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4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846,763,360.00元（含税）；其中，A股

普通股股份数为9,838,580,700股，本次派发A股现金红利人民币3,935,432,280.0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8/23 － 2018/8/24 2018/8/2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A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2018年8月2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2018年8月24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不适用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在派发股

息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0元。

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的所得税由其

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40元。

（3）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QFII，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6元。 如QFII股东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

税申请。 如存在QFII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 （其含义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该等股东应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

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4）对于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A股

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

理扣缴申报。税后实际派发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0.36元。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

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议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向本

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议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

收协议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公司A股股东一致。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383� 5383，010-6083� 6030

联系传真：0755-2383� 5525，010-6083� 6031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10层（100026）

六、备查文件

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6日

南方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

肯特瑞财富为代销机构及开通相关业务的公告

根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肯特瑞财富” ）签署的销售合作协议，肯特瑞财富将自2018年8月17日起代理销售

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机构名称 机构名称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转换业务

1

肯特瑞财富

004342

南方开元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

C

类

开通 开通

2

肯特瑞财富

004343

南方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3

肯特瑞财富

004344

南方大数据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4

肯特瑞财富

004345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5

肯特瑞财富

004346

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6

肯特瑞财富

004347

南方中证

500

信息技术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7

肯特瑞财富

004348

南方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LOF）C

类

开通 开通

8

肯特瑞财富

004432

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9

肯特瑞财富

004433

南方中证申万有色金属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

C

类

开通 开通

10

肯特瑞财富

004703

南方兴盛先锋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开通

11

肯特瑞财富

004970

南方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开通 开通

12

肯特瑞财富

004971

南方天天宝货币市场基金

B

类 开通 开通

从2018年8月17日起，投资人可通过肯特瑞财富办理上述列表中对应基金的开户、申购、

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

二、重要提示

1、 上述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基金。

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投资人可与肯特瑞财富约定定投业务的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目前，肯特瑞财富可办理

上述适用基金列表中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 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肯特瑞财富的相关

规定。

3、基金转换是指投资人可将其通过销售机构购买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

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上述适用基金列表

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

换费用与转换业务规则可参照我司2007年8月30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开展转换业务的公告》和2008年3月11日发布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转换业务规则的公告》。

三、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肯特瑞财富客服电话：95118

肯特瑞财富网址：www.jr.jd.com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400-889-8899

南方基金网址：www.nffund.com

四、风险提示：

1、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

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

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

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

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3、投资人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基

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7日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兴装备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９３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１２００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

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

（

Ｔ＋２

日

）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

主要变化如下

：

１

、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

量

，

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

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

，

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

，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２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３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４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５

、

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

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

根据

《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

》，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主持了北京新

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

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四

”

位数

：

６７９１ １７９１ ５１３３

末

“

六

”

位数

８６５８２７ ０６５８２７ ２６５８２７ ４６５８２７ ６６５８２７ ７２４８８８

末

“

八

”

位数

：

７１８３８１４４ ９６８３８１４４ ２１８３８１４４ ４６８３８１４４

末

“

九

”

位数

：

０１３１２６６１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５２

，

８３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北京

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7日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兴装备

”

或

“

发行人

”）

首

次公开发行

２

，

９３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１２００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

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或

“

长江保荐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９３５

万

股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６１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７４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２２．４５

元

／

股

。

根据

《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３５２．００１５３

倍

，

超过

１５０

倍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将

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０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

回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９３．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４１．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９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０６０３９１０９％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

配售数量，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

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

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

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

４

、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

款通知

。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

［

第

１４４

号

］）

的要求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做出

如下统计

：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Ｔ

日

）

结束

。

经核查确认

，

２

，

９８２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８２８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

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

，

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

，

４４７

，

４００

万股

。

（

二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

》（

以下简称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

计算方法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

初步

配售结果如下

：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占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

万股

）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３４８

，

７８０ ２４．１０％ １４６．８８８８ ５０．０５％ ０．０４２０７５２３％

Ｂ

类投资者

８８

，

８００ ６．１３％ ３５．１９４４ １１．９９％ ０．０３９６６２１６％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００９

，

８２０ ６９．７７％ １１１．４１６８ ３７．９６％ ０．０１１０４４５４％

合计

１

，

４４７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３．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

，

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精确到

１

股

（

不足

１

股的部分

舍去

），

产生的

１

，

６８８

股零股配售给配售对象

“

银河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

其为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

、

申购时间最早

（

以深交所网下申购平台

显示的申报时间和委托序号为准

）

的配售对象

，

且其获配股份没有超过该配售

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配售原

则

。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 系 人

：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４２

传真

：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９７３

发行人：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7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得科技”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666.666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996 号文

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花旗”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

666.6667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 600.0667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 066.6000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股数的 40%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60 元 /股。

发行人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汇得科技” 股票 1, 066.6000 万股。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T+2 日）16: 00 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8 年 8 月 20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1,

845,048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71,524,050,0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491247%。 配号总数为 71,524,050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

071,524,04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705.80 倍，高于 150 倍，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66.5667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400.1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35565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18 年 8 月 17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18年 8月 17日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

Ａ

股

）

不超过

２９

，

５９０．６６６７

万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９３４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０

，

７１３．４６６７

万股

，

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

，

８７７．２０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００％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

（

周一

）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

、

网上路演网址

：

上证路演中心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

（

联席主承销商

）

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

《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已刊

登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

《

证券日

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7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